附件2：

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报账材料

注意事项

1.受资助公司须提供以下3项报账材料（单面打印，无须装订）：
（1）收款收据（模板见附件）；
（2）账户证明；

（3）公司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
以上3项报账材料均须公司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，其中，收款收据需同时加盖公司财务章。（法人代表不在的可盖其私章，如盖私章请所有材料均盖私章，如法人代表签名则所有材料均法人代表签名）

2.请于2025年11月5日18:00前将以上报账材料提交至光明区玉塘街道同仁路科润大厦A座14楼1408室。

收款收据

（模板）
	今 收 到 深圳市光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

交 来：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（2024年度光明区体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） 

金额（大写）   佰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
￥                


2025年11月X日
注：不要打印本页，请使用本单位收据单填写，并盖章。

账户证明

（模板）

企业名称：**公司
开户银行（公司基本户，**银行**支行/分行）： 

账号：
联系人：
电话：
手机：
******公司
2025年11月X日

备注：打印时请删除标红文字。

